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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 
討論文件  

 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戶外燈光專責小組  
持份者及公眾參與活動  

 
目的  
 
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戶外燈光專責小組（專責小組）進

行的持份者及公眾參與活動。  
 
背景  
 
2. 政府在 2011 年 8 月成立專責小組，就戶外燈光造成
的滋擾和能源浪費問題，參考國際經驗和做法，向政府建議

適當的策略和措施。專責小組成員來自社會不同界別，包括

專業團體、相關業界、學術界和環保團體。  
 
3. 專責小組主要集中研究以下兩項事宜  ：  
 

(a) 光滋擾：  戶外燈光對附近居民造成的滋擾，一般成
因包括強烈甚或會閃動的燈光、長時間操作的燈光，

以及接近容易受燈光影響人士的燈光；及  

(b) 能源浪費：  成因包括光度太強、使用低能源效益的
燈光裝置及操作時間較長。  

 
4. 專責小組已研究海外規管制度所採用的技術標準和

參數以及實施方式，以解決戶外燈光引致的能源浪費和滋擾

問題。除了審閱相關文件以及在會議上進行討論外，專責小

組亦有視察戶外燈光投訴較多的地區，包括銅鑼灣、灣仔、

尖沙咀和旺角等，以評估有關技術標準和參數是否適用於香

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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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參與活動  
 
5. 專責小組在詳細研究及討論各項與戶外燈光有關的

技術事宜後，深信在預調時間後關掉對戶外環境有影響的裝

飾燈及用作宣傳或廣告用途的燈光裝置，是適合香港的路

向。關燈規定可一方面保留香港迷人夜景，另一方面亦能減

少戶外燈光對我們日常生活做成的不良影響，在兩者之間取

得適當平衡。  
 
6. 專責小組理解戶外燈光是一個複雜的問題，往往吸

引社會不同階層的廣泛回應。專責小組希望在制訂提交政府

的建議前，先聽取持份者和公眾的意見。  
 
7. 有見及此，專責小組在 2013 年 8 月 19 月發表「持份
者及公眾參與文件」 [立法會 CB(1)40/13-14(01)號文件 ]，邀
請持份者及公眾在 2013 年 10 月 18 日的限期前，就專責小
組提出擬議關燈規定的實施事宜提岀意見。這些事宜包括：  
 

(a) 適合的預調時間；  

(b) 關燈規定的適用範圍和應獲豁免的情況；以及  

(c) 實施方式。  
 
8. 專責小組於 10月 10日宣布持份者及公眾參與活動延
長一個月至 2013 年 11 月 18 日，讓公眾及持份者有更多時
間考慮專責小組的建議。  
 
未來路向  
 
9. 專責小組誠邀各界就公眾參與文件所載事宜提出意

見。專責小組向政府提交具體建議之前，會慎重考慮收集到

的意見。  
 
 
 
 
環境局  
二零一三年十月  


